附件

湖北省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
	矿种
	品级
	单位
	市场基准价
	备注

	砂

（建筑用砂、

粉细砂）
	粒径<4.75毫米
	元/吨
	3.0
	地区调整系数：

武汉、黄石、黄冈、咸宁、

鄂州、宜昌、襄阳：1.2；

随州、孝感：1.1；

荆州、荆门、十堰、仙桃、

潜江、天门：1.0；

恩施、神农架：0.8。

流域调整系数：

长江、汉江：1.0；

东荆河：0.8；

中小河流、水库：恩施0.8，

其他1.1。

	卵石
	粒径≥4.75毫米
	
	1.0
	

	说明：1、某许可采区或批准项目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市场基准价×地区调整系数×流域调整系数。

    2、混合料基准价水平按不同类型资源量所占权重及相应市场基准价加权平

均计算，例如某混合料中砂含量30%，卵石含量70%，则该混合料市场基准价为3.0×30%+1.0×70%,即1.60元/吨，再乘以地区调整系数和流域调整系数。


